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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科〔2024〕15 号

关于印发《清远市关于支持人才开展技术
攻关和成果转化助力产业转移升级的激励

措施》的通知

清远高新区管委会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各县（市、

区）委组织部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清远市关于支持人才开展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助

力产业转移升级的激励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市科技局反映。

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代章） 清远市科学技术局

2024年6月14日

清远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文件

清 远 市 科 学 技 术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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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远市关于支持人才开展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
助力产业转移升级的激励措施

为贯彻落实省委关于实施“百千万工程”的有关工作部署，

落实《关于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人才支持计划(“启航

计划”）行动方案》（粤委人才〔2023〕4 号）和《关于进一步加

强人才工作 助力清远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》（清委人才发〔2024〕

1 号）精神，加快集聚优秀科技人才，激发人才创新活力，促进

科技成果转化，服务“制造业当家”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制定本

激励措施。

一、支持人才攻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

（一）激励对象

激励对象为我市现代轻工纺织、新材料、生物医药、智能制

造、汽车零部件、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领域中参与国家级或牵头

省级重大科技专项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等重大科研攻关任务

的龙头骨干企业项目负责团队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

①申报对象须在 2021 年 1 月 1 日以后参与国家级或牵头省

级重大科技专项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等重大科研攻关任务；

②须在项目实施期内研制出符合省级及以上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

装备产品，或形成广东省名优高新技术产品且该产品有较大销售

额。

（三）激励标准

对符合条件的企业项目负责团队择优给予一次性激励补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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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 万元，激励补助由项目负责团队自主分配。

（四）申报流程

1.组织申报。申报工作由市、县科技局组织，原则上每年申

报 1次，具体时间以申报通知为准。申报对象需提交如下资料：

①《清远市支持科技人才突破重大关键核心技术补助申报表》（附

表 1）；②企业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；③被认定为省级及以上首台

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产品的证明文件；④广东省名优高新技术产

品销售额相关资料；⑤企业开户许可证（复印件）。⑥激励补助

资金分配方案。（③和④只需提供申报对应项目的资料，以上资

料一式三份，所有复印件均需盖章。）

2.县级初审。申报人所在县（市、区）、产业园区科技主管

部门对各项资料文件进行核对，出具初审意见，报市科技局审定。

3.市级审定。市科技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。

4.公示。市科技局对审核结果进行公示。公示时间不少于5

个工作日。

5.政策兑现。公示无误后，市科技局按相关程序向市委人才

办报请落实激励补助，后续向申报企业拨付资金（不含税）。

二、支持人才开展重大科技成果转化

（一）激励对象

激励对象为引进重点高校、科研院所等机构的重大科技成果

在我市转化应用，并形成核心技术产品的企业参与科技成果转化

应用核心团队成员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

申报对象须在 2021 年 1 月 1 日以后引进重点高校、科研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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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等机构的重大科技成果在我市转化应用，形成核心技术产品且

该产品有较大销售额。

（三）激励标准

对符合条件的择优给予企业参与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核心

团队成员一次性激励补助 30万元，每年激励不超过 10 项。激励

补助由项目承担单位自主分配给我市企业参与科技成果转化应

用的核心团队成员。

（四）申报流程

1.组织申报。申报工作由市、县科技局组织，原则上每年申

报 1次，具体时间以申报通知为准。申报对象需提交如下资料：

①《清远市支持科技人才开展重大科技成果转化补助申报表》（附

表 2）；②企业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；③成果引进及转化的证明材

料；④核心技术产品销售收入年度审计报告；⑤企业开户许可证

复印件。⑥激励补助资金分配方案。（以上资料一式三份，所有

复印件均需盖章。）

2.县级初审。申报人所在县（市、区）、产业园区科技主管

部门对各项资料文件进行核对，出具初审意见，报市科技局审定。

3.市级审定。市科技局对县（市、区）、产业园区上报申报

材料进行审核。

4.公示。市科技局对审核结果进行公示。公示时间不少于5

个工作日。

5.激励兑现。公示无误后，市科技局按相关程序向市委人才

办报请落实激励补助，后续向申报企业拨付资金（不含税）。

三、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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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措施自 2024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3年。具体申报

通知另行制定发布，所涉及的激励补助以及我市既往的其它同类

的激励补助，按同一项目“从优、从高、不重复”原则兑现。有

关措施如与上级文件精神不一致的，以上级文件精神为准。相关

措施所需资金纳入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保障。本措施由清远市科

学技术局负责解释，并根据工作实际需要适时进行优化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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